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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门提出。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质检部门负责起草。 
本程序由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技术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本程序的版本号为 B,修改状态为 0。 
本程序的附录为规范性附录。 
本程序实施之同时原程序文件《移动电话三包机管理办法》（Q/RKAI G09.2.32）作废。 
本程序主要起草人：贺晓旭、王铭诚。 

 
审核： 
 
批准：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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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青岛海信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对不合格品的控制和处理方法与要求。 

本程序适用于本公司对不合格品的控制。 

2 部门职责分工 

2.1 质检部门负责对进厂部品、出厂整机的判定、试验不合格品的判定及不合格部品的确认和处理。 

2.2 生产制造部门负责对生产过程中不合格品的判定、处理及不合格成品的返修与返包。 

2.3 用户服务中心负责对售后不合格品的判定、处理。 

2.4 技术支持部门负责为返修或返包提供工艺支持。 

2.5 开发部门负责新产品开发各环节中产生的不合格品的原因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 

3 管理内容与要求 

3.1 不合格部品的处置 

3.1.1 部品进货检验不合格的处置                  

3.1.1.1 质检部门分析不合格原因，协同供方研究、制定、实施纠正、预防措施。 

3.1.1.2 资材部门应尽快将不合格部品退回供方。 

3.1.1.3 部品进货检验完毕后，不合格的样品返回供方进行三包。 

3.1.1.4 当部品及相关客观情况满足让步接收条件时，允许按照让步接收的要求办理让步接收。 

3.1.1.4.1 不合格部品的让步接收条件： 
——市场急需成品，并且成品的缺货可能导致销售市场的严重损失； 

——部品的不合格项为 C 类不合格项； 

——满足生产的使用要求； 

——保证安全可靠； 

——使用让步接收的部品所生产的最终产品能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 

——使用让步接收的部品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符合产品的出厂标准； 

——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种部品在一年内的让步接收不超过两次； 

——让步接收使用的数量限制：让步接收的部品数量不能多于部品的最小包装量或最小进货的批

量。 

3.1.1.4.2不合格部品的让步接收的步骤 

——由资材部门填写《让步接收征询单》（部品）； 

——开发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实施让步接收的可行性和可能造成的

危害； 

——经开发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会签《让步接收征询单》，《让步接收征询单》一式四

联，由质量副总经理签署最终使用意见后，资材部门自留一联，一联送质检部门，一联送技术

支持部门，一联送物料库，以作为入库、上帐、发料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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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办理让步接收后，质检部门在该批部品的《检验不合格》标签上贴OK标签（见图 1），

物料库将其单独存放，并按照生产步骤正常发料；不合格部品未办理让步接收或手续不全，物

料库不得发料； 

                                     d=6cm 
 

 

 

 

 

 

 

                                                                 

 

 

 

 

 

 

 

                                  图 1   OK标签格式 

 

3.1.2 部品生产使用中不合格的处置 

3.1.2.1 进货检验合格的部品在生产使用中不合格的数量出现异常时，生产制造部门应立即通知技术

支持部门、质检部门等相关部门。 

3.1.2.2 各相关部门现场进行分析，若部品可能存在质量隐患或部品失效严重，无法继续生产时，由

质检部门向生产制造部门、物料库和资材部门发出部品停用、封存通知，并提出封存部品、已使用部品

的处理和预防再发生措施。 

3.1.2.3 生产制造部门将所有的停用部品退回物料库，质检部门在该批部品上贴“封存标签”（见图 

2）。 

  图 2      封存标签格式                                        10cm 

 

封 存 标 签 
 

    此批物料存在质量隐患，暂时封存。
未经质检部门认可，不许使用。 
 封存部门：      日期：   年  月  日 

                               

3.1.2.4 资材部门将该批所有停用部品单独存放，经认定人员分析，若确属部品不合格，按照 3.1.1

办理。 

3.1.2.5 对于正常生产和返修、返包过程中产生的不良部品，由生产制造部门填写部品处理单，经部

品认定人员检验分析，填写部品失效分析单后，按照下述办理： 

         OK 
检验批号： 
检验员：      
检验日期：      年   月   日 

 
4.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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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于三包料的，由部品认定人员开出三包单，转资材部门返回供方办理三包； 

—— 属于误判的，返回生产制造部门重新使用； 

—— 属于报废物料的，由生产制造部门办理报废补料。 

3.1.3 部品试验不合格的处置 

3.1.3.1 认定人员分析试验不合格部品，在使用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危害。 

3.1.3.2 质检部门根据部品使用危害分析，提出是否保持该部品的正常供货；同时提出对已经进货、

尚未使用的部品及使用该部品生产的半成品、成品的处理意见，其中涉及半成品和成品的处理意见应经

质量副总批准后实施，其它处理意见经质检部门经理批准后实施。 

3.1.3.3 质检部门分析出部品试验不合格的原因，根据原因提出该类问题的纠正、预防措施。 

3.1.4 市场返回不合格部品的处理 

3.1.4.1 对于为顾客提供三包服务过程中产生的不良部品，由用户服务中心报质检部门进行鉴定、分

析： 

—— 属于三包范围的由部品认定人员开出三包单，转资材部门返回供方办理三包； 

—— 属于误判的，退回服务中心继续使用； 

—— 属于报废的，经质检部门鉴定后由服务中心办理报废。 

3.2 不合格半成品的处置 

3.2.1 在加工过程中，工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及时转维修人员维修并作好记录。 

3.2.2 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后应返回原检验工位重新检验，合格后进入下一工序，不合格重新进行维修；

不能进行再次维修的半成品，由维修人员提出报废申请，填写《报废申请单》，经质检部门、技术支持

部门和生产制造部门会签后报生产副总予以报废。报废的半成品能够拆件使用的转入服务中心三包库，

维修拆件使用，无二次利用价值的，由生产制造部门登记机板号后进行销毁。 

3.2.3 若工序检验中出现故障较多或问题集中，应立即报告班组长并通知技术支持部门和质检部门等

相关部门，由技术支持部门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分析并决定是否停止生产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 

3.3 不合格成品的处置 

3.3.1 成品交收检验不合格时的处置 

3.3.1.1  技术支持部门对不合格机进行原因分析，必要时质检部门、开发部门应参与分析。 

3.3.1.2  原因查明并由技术支持部门提出处理措施后，由生产制造部门负责返工，返工后提交质检部

门重新进行交收检验，返工产品应与正常生产产品分别报检。 

3.3.1.3  如果整机本身及相关情况符合让步接收条件的规定，可按让步接收的要求办理让步接收。 

3.3.1.3.1  不合格整机的让步接收条件 

——缺货可能导致销售市场的严重损失； 

——不合格项为 C 类不合格项； 

——保证安全可靠； 

——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 

——同一种整机的相同原因的不合格品在一年内的让步接收不超过两次； 

——整机货物属于合同订单时，应征得需方同意并由需方书面确认； 

3.3.1.3.2  不合格整机让步接收的要求 

——由销售部门填写《让步接收征询单》；      

——开发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用户服务中心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实施让步接收的可行

性和可能造成的危害； 

——经开发部门、技术支持部门、质检部门、用户服务中心会签《让步接收征询单》，《让步接收

征询 

单》一式五联，由质量副总经理签署最终使用意见后，销售部门自留一联，一联送技术支持部

门，一联送质检部门，两联送成品库，以作为入库、上帐、发料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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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让步接收后的跟踪按《手机市场质量信息管理办法》执行； 

——不合格品办理让步接收后，成品仓库将其单独存放，发货时登记发货时间、数量及货物去向； 

——不合格整机未办理让步接收或手续不全，整机不得出厂； 

3.3.1.4 整机交收检验中，合格的样本重新包装后作为合格品入库，不合格的样本必须交维修工修 
复，经整机检验人员复检合格后重新包装，作为合格品入库。 

3.3.1.5 在交收检验中，出现了特殊或有代表性的故障时，工作人员必须做好详细记录，保存好实 
物，待有关部门找出故障原因，经质检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方可返还实物。 

3.3.2 成品在例行试验不合格时的处置 

3.3.2.1 质检部门分析不合格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必要时开发部门应参与分析），提出已

入库机的处理措施和杜绝该类问题再发生的措施，报公司质量副总批准后实施。 

3.3.2.2 若不合格不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经质量副总批准后，允许入库该型号成品的继续销售。 

3.3.2.3 若不合格项影响产品的正常使用 

3.3.2.3.1  质检部门停止检验未采取纠正措施生产的整机，封存所用该产品的半成品和成品； 

3.3.2.3.2  对已交付用户使用的产品，技术服务部门做好重点跟踪与维修服务，必要时可将已售产品

收回； 

3.3.2.3.3  质检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或开发部门提出经过验证有效的处理措施； 

3.3.2.3.4  相关部门根据质检部门、技术支持部门或开发部门提出的处理措施对封存的半成品和成品

进行处理； 

3.3.2.3.5  用户服务中心应密切关注已处理产品销售后的使用情况，如发现问题，立即反馈质检部门

和技术管理部。 

3.3.2.4 在例行试验和鉴定试验中，出现了故障机，按照 3.3.1.5 办理。 

3.3.3 成品在销售和售后不合格的处置 

3.3.3.1 三包机的处置 

3.3.3.1.1 三包机是指本公司为最终用户提供三包服务所产生的故障机或在合理范围内为经销商提供

三包服务所产生的故障机。 

3.3.3.1.2 对于销售和售后出现的不合格品，按国家有关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为用

户提供三包服务。 

3.3.3.1.3 服务产生的三包机返厂时，用户服务中心应对三包机的型号、数量进行清点，三包机检验

人员对其进行复验，并填写《手机三包机检验单》，作为附件放入包装盒中。检验完毕后由检验人员开

具《三包机入库单》，办理入库。 

3.3.3.1.4 服务中心每月 26 日将《三包机库存动态表》报生产制造部门，由生产制造部门根据三包机

库存情况和生产情况安排返修。返修后三包机根据三包机的来源分为售前和售后三包机分别报检。 

3.3.3.1.5 质检部门检验人员根据生产制造部门报检单和返修机的分类情况，对其进行检验和鉴定，

返修后检验合格可以作为正品的机器，作为正品分别入成品库或服务中心备件库，报废的机器由生产制

造部门填写《报废申请单》，经质检部门鉴定后、报质量副总审核、总经理批准、财务核算后入服务中

心备件库，作为维修拆件使用。 

3.3.3.1.6 三包机的维修信息由相关部门按《手机质量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反馈有关部门。 

3.3.3.2 返包机的处置 

3.3.3.2.1 返包机是指在进入成品库或销售渠道但尚未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因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或非

产品本身质量问题造成的批量性返机(库存问题机、流通领域问题机回收处理等)。 

3.3.3.2.2 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返机，由质检部门根据用户服务中心反馈的产品质量表现进行分析、

鉴定，做出处理意见报质量副总，销售公司根据质量副总批示，进行机器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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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3 非产品本身质量问题产生的返包机，由销售公司向质检部提出返机申请，质检部门委托当

在服务中心对其进行鉴定，质检部根据当地服务中心的鉴定结果，做出处理意见报质量副总，销售公司

根据质量副总批示，进行机器的回收。 

3.3.3.2.4 销售公司回收的机器返回公司后入成品库。 

3.3.3.2.5 返回成品库机器返包时，由销售公司填写《返包机处置联络书》（见附录 D），同时附质

量副总批示报生产副总，生产制造部门根据生产副总的批示制定返包生产计划，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返包

的准备并组织返包的实施。 

3.3.3.2.6 技术支持部门负责返包工艺的制定和返包现场工艺的管理。 

3.3.3.2.7 返包结束后，生产制造部门填写报检单，质检部门对其进行检验和鉴定： 

—— 返包后检验合格可以作为正品的机器，作为正品入成品库； 

—— 报废的机器由生产制造部门填写《报废申请单》，经质检部门与技术支持部门鉴定后、报    

质量副总审核、总经理批准、财务核算后入服务中心备件库，作为维修拆件使用。 

3.3.3.2.8 返包机的返包信息由相关部门按《手机质量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反馈有关部门。 

4 检查与考核 

    本程序执行情况由技术管理部门负责检验与考核。 

5 质量记录 

5.1 《让步接收征询单（部品）》，见附录 A，由相关部门分别保存，保存期为 3 年。 

5.2 《让步接收征询单（整机）》，见附录 B，由相关部门分别保存，保存期为 3 年。 

5.3 《报废申请单》，见附录 C，由相关部门保存，保存期为 3 年。 

5.4 《返包机处置联络书》，见附录 D,保存期 2 年，由相关部门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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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让步接收征询单（部品） 

让 步 接 收 征 询 单（部品） 
 

申请部门  申请人  申请日期  

部品名称  供货厂家  型号规格  

检验批次 数量  让步接收次数  

检验结果通知单号  部门负责人  

不合格原因： 

 
申 
 
请 
 
部 
 
门 
 
填 
 
写 

申请让步接收理由 

开发部签署意见、注意事项及影响 
 
 
                                             
                                             负责人： 

技术支持部门签署意见 
 
 
                                              
                                             负责人： 

质检部门签署意见 
 
 
                                               
                                             负责人： 

安全件需安全工程师（ALE）签署意见 
 
                                               签名： 

 
 
由 
 
 
主 
 
 
管 
 
 
部 
 
 
门 
 
 
填 
 
 
写 
 质量副总经理签署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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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让步接收征询单（整机） 

让 步 接 收 征 询 单（整机） 
                                       

申请部门  申请人  申请日期  

名称  生产厂家  型号规格  

检验批次 数量  让步接收次数  

检验结果通知单号  部门负责人  

不合格原因： 

申 
 
请 
 
部 
 
门 
 
填 
 
写 

申请让步接收理由 

开发部签署意见、注意事项及影响 
 
 
 
                                              负责人： 

技术服务部门签署意见 
 
 
 
                                              负责人： 

质检部门签署意见 
 
 
 
 
                                              负责人： 
技术支持部门签署意见 
 
 
                                              签名： 

 
 
由 
 
 
主 
 
 
管 
 
 
部 
 
 
门 
 
 
填 
 
 
写 
 

质量副总经理签署意见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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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报废申请单 

报废机器类型：     成品机□           半成品□ 

报废机型：                                 数量： 

报废原因： 
 
 
 
 
申请人：                                部门负责人： 
技术支持部门意见：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质检部门鉴定意见： 
 
 
 
鉴定人员：                                   部门负责人： 

生产副总经理意见（半成品报废时）： 
 
 

质量副总经理意见（产成品报废时）： 

总经理意见（产成品报废时）： 

财务核销（产成品报废时）：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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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返包机处置联络书 

销售公司填写  

 
返包机型：        返包数量：        内/外部承担费用：            附页：        
返包原因及状况（附质量副总批示）： 
 
 
 
 
 
 
 
 
 
希望返包期限：              
                                          拟制：        审核：         日期： 

生产副总批示  

 
 
 
 
 
 
 
 
                                                     签字：        日期： 

制造部填写 返包机返包结果报告 

返包期间：                ；入库时间：                 ； 
返包数量：                。 
故障数  ：         ；修理数：             ；报废（补足）数；            ； 
费用损耗清单： 
人工费： 
材料费： 
其它  ： 
 
 
 
 
 
 
合计返包质量成本：           元 
                              

 拟制 ：        审核：      日期： 

注：返包结束后，此表一式三份，由生产制造部报销售公司、技术管理部和计财部 


